	附件

韶关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表



	考核内容
	重点考核事项
	考核指标
	考核部门
	自评
得分
	评审
得分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单位）
	
	

	一、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质量不下降，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不断增强（30分）
	（一）保护耕地（12分）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6分）
	市国土资源局
	市农业局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监测网络（4分）
	市农业局
	市国土资源局
	
	

	
	
	耕地质量等级情况（2分）
	市农业局
市国土资源局
	 
	
	

	
	（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18分）
	粮食生产科技水平（4分）
	市农业局
	 
	
	

	
	
	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4分）
	市统计局
市农业局
	 
	
	

	
	
	高标准农田建设（5分）
	市国土资源局
市农业局
	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
市水务局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节水重大工程建设（5分）
	市水务局
	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
市农业局
	
	

	二、保护种粮积极性，财政对扶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投入合理增长，提高种粮比较收益，落实粮食收购政策，不出现卖粮难问题（5分）
	（一）落实和完善粮食扶持政策（2分）
	落实粮食补贴政策（1分）
	市财政局
	市农业局
	
	

	
	
	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及社会化服务体系（1分）
	市农业局
	市财政局
	
	

	
	（二）抓好粮食收购（3分）
	执行收购政策；《粮食收购许可证》审核；安排收购网点（2分）
	市粮食局
	市发改局
	
	

	
	
	组织落实收购资金（1分）
	市粮食局
	发行行韶关分行
	
	

	三、落实地方粮食储备，增强粮食仓储能力，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地方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安全（18分）
	（一）加强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和管理（9分）
	仓储物流设施建设（4分）
	市发改局
市粮食局
	市财政局
市国土资源局
	
	

	
	
	仓储设施维修改造升级（3分）
	市财政局
市粮食局
	 
	
	

	
	
	落实国有粮食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制度（2分）
	市粮食局
	 
	
	

	
	（二）管好地方粮食储备（9分）
	落实地方粮食储备；完善轮换管理和库存监管机制；粮油储备管理制度（5分）
	市粮食局
	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
	
	

	
	
	落实储备费用、利息补贴和轮换补贴（4分）
	市财政局
	市粮食局
	
	

	四、完善粮食调控和监管体系，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不出现脱销断档，维护粮食市场秩序。完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粮食应急供应（29分）
	（一）保障粮食市场供应（15分）
	粮油供应网络建设；政策性粮食联网交易；完善粮食应急预案，应急演练；粮食应急供应、加工网点及配套系统建设；落实成品粮油储备；粮食产销合作（15分）
	市粮食局
	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
	
	

	
	（二）完善区域粮食市场调控机制（7分）
	确保粮食市场基本稳定；粮食流通产业政策；维护粮食市场秩序（7分）
	市粮食局
	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
市工商局
	
	

	
	（三）加强粮情监测预警（4分）
	落实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加强粮食市场监测，及时发布粮食市场信息（4分）
	市粮食局
	市统计局
	
	

	
	（四）培育发展新型粮食市场主体（3分）
	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粮食经济；培育主食产业化龙头企业（3分）
	市粮食局
	市财政局
	
	

	五、加强耕地污染防治，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力和超标粮食处置能力，禁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10分）
	（一）加强源头治理（4分）
	耕地土壤污染防治（2分）
	市环保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农业局
	
	

	
	（二）健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保障体系（8分）
	严格实行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超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4分）
	市粮食局
	市发改局
市财政局
市农业局
市工商局
市食药监局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及质量监测机构建设；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执法装备配备及检验监测业务经费保障；库存粮油质量监管（4分）
	市粮食局
	市财政局
	
	

	六、按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落实农业、粮食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任务，确保责任落实、人员落实（8分）
	（一）加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2分）
	及时足额安排粮食风险基金；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管理（2分）
	市财政局
	市粮食局
	
	

	
	（二）落实工作责任（6分）
	保障粮食安全各环节工作力量；细化农业、粮食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建立健全粮食安全责任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6分）
	市农业局
市粮食局
	市编办、
市财政局等
	
	

	备注：

    1.浈江区、武江区人民政府将按照省考核细化方案调整其具体考核指标，评分标准另行确定。
    2.市粮食局负责落实市本级储备粮规模，完善市级储备粮轮换管理和库存、质量监管机制以及市本级储备粮油管理制度，落实市本级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市本级粮食仓储设施维修改造升级，落实市级国有粮食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制度。
    3.在设置以上6个方面考核内容的同时，由市农业局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等进行定性评估，加减分不超过2分；由市农业局会同市发改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和水务局对产粮大县等核心产区和育制种大县建设进行评定，作为加分项目，每项加1分；由市环保局会同市国土资源局、农业局对国家和省、市对粮食生产禁止区划定任务的进行考核，如不履行下达任务的作为扣分项评定，扣2分，没任务的县（市、区）该项不参加考核评分；由市粮食局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放心粮油”工程建设、粮食依法行政、粮食工作宣传、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和节粮减损等进行定性评估，加减分不超过5分。定性评价指标加分后，考核总分不超过100分。


